
嘉南藥理大學   藥師補修中藥學分班 第四十九期招生簡章 

一、 依據：(一)藥師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二)行政院衛生署 71. 3. 15 衛署藥字第三六五

九一八號（令）公佈藥師從事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需修習中藥課程之規定。(三)

教育部 72. 5. 10(72)技字第一七二三一號函。 

二、 宗旨：為使大專院校之藥學系科及保健藥學科畢業生欲從事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

劑者，能修畢規定之中藥課程而訂之。 

三、 課程內容： 

(一) 中藥概論一學分   包括中藥發展史，中藥之運用及管理。 

(二) 本草學二學分     包括本草綱目及各種典籍、各種中藥之單元性，配伍及禁忌之

研究等。 

(三) 中藥方劑學三學分   包括中醫藥方劑理論、各種成分之研討，中藥丹、丸、散、

湯、膠、露、酒等製劑之研究及實驗。 

(四) 中藥炮製學三學分   包括中藥材之煉、炮、炙、煨、伏、曝及其他加工調製方法

之研究與實驗。 

(五) 凡在校期間曾修習前列各科目成績及格者得予免修。 

四、 修習方式及時間： 

(一) 中藥概論     每週上課一小時。 

(二) 本草學       每週上課二小時。 

(三) 中藥方劑學   每週上課二小時實驗二小時。 

(四) 中藥炮製學   每週上課二小時實驗二小時。 

上課期間：十八週，課表安排如下： 

       星期六下午一時廿分至五時十分四節，晚上六時至九時十五分四節 。 

       星期日上午八時廿分至十二時十分四節，下午一時廿分至五時十分四節。 

五、 學員考試：學員平時測驗、期中測驗、結業測驗，學員修滿規定之中藥學分成績及格者，

由學校依規定發給學分證明書。 

六、 收費：全修（9 學分）新台幣二萬八千元整。 

七、 學員資格：凡大專藥學系科及保健藥學科畢業並考取藥師持有證書者。 

八、 招生名額：每班 30 名。 

九、 開課日期及地點：達最低開班人數，正式開課，地點在台南市仁德區校本部。 

十、 報名日期及地點：即日起額滿截止，地點在本校藥學系。 

十一、 報名手續：應繳驗證件備齊後，請寄 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號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中藥班 

(一) 報名表（二）繳交本人最近二吋正面脫帽照片一張（三）繳驗國民身分證、畢業證

書、藥師證書（影印本）、原校成績單（正本）。 

十二、入學：凡報名手續完成，經審查合格者，通知繳交各項費用，即通知入學。 



 

嘉南藥理大學第 49期 藥師 補修中藥學分班學員報名表 
編號：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民 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統一編號  

學 歷    畢 業 年 月 民 國   年   月    日 

通 訊 處  電 話  

e-mail  手 機  

職 業 
自營藥局名稱： 

服務單位名稱：  
職 稱  

聯 絡 人 
姓 名  年 齡  職 業  關 係  藥 師 證 書 字 號 ： 

 住 址  電 話  

繳驗證件 

藥 師 證 書 影 本  已修習及格科目成績 應 繳 學 費 

二
吋
照
片
二
張 

浮
貼 

畢 業 證 書 影 本  中 概 分 方 劑 分 
元 

歷 年 在 校 成 績 單  炮 製 分 本 草 分 

身 份 證 影 印 本  備註： 

備 註 

一、 表內各欄請詳細填寫。紅色部分必填! 

二、 資料備齊後，請寄 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號   

                      嘉南藥理大學 藥學系 中藥班 收 

三、 即日起報名，經審查後，通知繳費。  

 

 


